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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2023 年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招生简章 

 

一、总则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

生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3]4 号）及《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我省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和考试工作的通知》（川教考院[2023]7号）

文件有关精神，为确保我校 2023 年“专升本”工作平稳有序高效开展，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此招生简章。 

二、办学地点 

成都校区：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青城山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宜宾校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报名对象 

2023年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 

从我省应征入伍，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四、报名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优良； 

（二）学习成绩优秀； 

（三）身心健康。 

五、招生计划 

（—）计划录取人数为 2023 年我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20%。 

（二）从我省应征入伍，符合免试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实行计划单

列。 

（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进行提前单独录取，录取比例为 20%。 

（四）毕业时获得“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的

应届专科毕业生，免试录取，计划不单列。 

六、录取照顾政策 

（一）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考生免试。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专科毕业

生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符合“专升本”报名条件的，可提出免试申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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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进行资格审核后，免试预录取。 

（二）毕业时获得“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的

应届专科毕业生，可提出免试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进行资格

审核后，免试预录取。 

（三）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我校以下两类退役大学生士兵可提出免

试申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进行资格审核后，免试预录取： 

1. 全日制普通专科在校生（含新生）从我省应征入伍，退役后复学并

于 2023 年毕业的； 

2. 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生从我省应征入伍，于 2020年及以后退役的(已

享受过免试政策的除外)。 

七、报名方式 

（一）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自愿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预审报名申请，所

在二级学院负责对学生进行资格预审，并于 2 月 28 日 17:00 将名单报学校

审核。 

（二）考生网上报名时间：2023 年 3月 13 日 9:00—3 月 18 日 17:00。

符合条件的考生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完成报名和缴费，逾期视为考生自动

放弃报考。 

（三）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

(http://www.sceea.cn)，使用学校报名信息采集时登记的手机号码验证进

入“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信息管理系统”，依次完成“信息确认”“志愿填报”

“网上缴费”环节。对已审核通过的考生名单学校在官网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四）省外院校退役大学生士兵报名分为预报名和正式报名两个阶段。

预报名阶段时间为 3 月 1 日 9:00—3 月 7 日 17:00，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招生考试信息网 ZK789”，进入省外院校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升本报名系统进行报名，进入系统后按照系统提示步骤完成个人信息录

入和资料上传。请考生及时关注公众号，了解审核结果，咨询电话：

028-85177941。 

以下两类省外院校退役大学生士兵可申请专升本免试： 

http://www.sce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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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外院校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含新生）从我省应征入伍，退役后复

学并于 2023年毕业的； 

2. 省外院校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生从我省应征入伍，并于 2020 年及以

后退役的(已享受过免试政策的除外)。 

八、考试选拔与录取办法 

（一）2023 年应届专科毕业学生（免试推荐除外）申请“专升本”，必

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专升本”考试。 

1. 选拔考试 

（1）考试时间全省统一安排在 4 月 20日至 21 日。 

4 月 20 日 9:00—11:00：《大学英语》 

9:00—11:10：《专业综合》（他语种专业） 

4 月 20 日 15:00—17:00：《计算机基础》 

4 月 21 日 9:00—10:30：《大学语文》 

         9:00—11:10：《专业综合》（体育类/酒店管理/商务日语专业） 

（2）各专业考试科目如下： 
序号 专科专业 对应本科专业 专升本考试科目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英语》 

《计算机基础》 

《大学语文》 

2 应用英语 英语 

3 汉语 汉语言文学 

4 空中乘务 会展经济与管理 

5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休闲体育 

6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 

7 酒店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大学英语》 

《计算机基础》 

《专业综合》 

8 商务日语 日语 

9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休闲体育 

10 体育运营与管理 休闲体育 

11 应用德语 德语 

《计算机基础》 

《大学语文》 

《专业综合》 

12 应用俄语 俄语 

13 应用法语 法语 

14 应用韩语 朝鲜语 

15 应用日语 日语 

16 应用外语(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17 应用外语(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 

18 应用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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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绩计算办法 

（1）“专升本”综合成绩 

“专升本”综合成绩=专科 1-5 学期学业综合平均成绩×0.5+“专升本”

考试成绩×0.5+附加分 

（2）专科 1-5学期学业综合平均成绩 

指教学计划内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平均成

绩。计算的课程中，若有通过补考或重修合格的，均按 60 分纳入计算。 

（3）“专升本”考试成绩 

应用英语、商务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

全保卫专业： 

“专升本”考试成绩=《大学英语》×0.6+《大学语文》×0.2+《计算机基础》×

0.2 

其他专业： 

“专升本”考试成绩=《专业综合》×0.6+《大学语文（英语）》×0.2+《计算机基

础》×0.2 

（4）附加分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专科生在校期间，CET6（英语类专业学生）、CET4（非

英语类专业学生）合格、获得国家或省级计算机二级证书者，可加 1.5分，

同时具备多种加分条件者，只按最高一类加分，不重复加分。 

3.成绩公布和查询 

学校将以正式渠道通知考生查询“专升本”考试成绩，考生可于 5 月 15

日起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考试成绩。 

（二）录取办法 

1. “专升本”考试选拔录取按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 

（1）凡符合免试推荐的学生，我校在进行资格审核后，根据其专科专

业确定拟录取本科专业。 

（2）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以“专升本”综合成绩为依据，按该

类招生计划数，分专业由高到低择优录取。（若“专升本”综合成绩相同，

则按“专升本”考试成绩排序，依次录取）。 

第二批次：对所有未被录取考生，以“专升本”综合成绩为依据，按学



5 
 

校“专升本”招生计划数，分专业由高到低择优录取。（若“专升本”综合

成绩相同，则按“专升本”考试成绩排序，依次录取）。 

2. 拟录取学生名单在学校官网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

示无异议后，经报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同意“专升本”的

学生，在秋季开学后升入我校相同或相近专业本科三年级学习。 

3.招生专业 

序号 专科专业 对应升本后本科专业 升本校区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成都校区 

2 酒店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3 应用德语 德语 

4 应用俄语 俄语 

5 应用法语 法语 

6 应用韩语 朝鲜语 

7 应用外语（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 

8 应用外语（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 

9 应用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10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休闲体育 

宜宾校区 

11 应用日语 日语 

12 应用英语 英语 

13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 

14 体育运营与管理 休闲体育 

15 商务日语 日语 

16 汉语 汉语言文学 

1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休闲体育 

18 空中乘务 会展经济与管理 

 

九、培养方式和学籍管理 

（一）“专升本”学生录取后，由原所在学校颁发专科毕业证书并进行

电子注册。“专升本”学生在我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须提供教育部电子注

册的专科毕业证书。 

（二）“专升本”学生按升入的同年级和同专业学生缴费标准交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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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专升本”学生入学后，编入 2021 级相同或相近专业学

习。学生按照所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要求修完规定课程，符合毕业条件的发

给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填写为“在本校 XX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

间按升入本科实际时间填写。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十、取消录取资格 

（一）在拟录取学生名单中，若发现有不符合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及学校“专升本”文件精神者，学校取消其“专升本”资格。 

（二）在拟录取学生名单中，若有在第 6 学期课程考核不合格者，学校

取消其“专升本”资格。 

（三）“专升本”学生在录取学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须提供教育部电

子注册的专科毕业证书，对未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将取消“专升本”入学资

格。 

十一、招生咨询 

咨询部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教务处 

咨询电话：028-87213722/028-87213723 

咨询邮箱：jwc@cisisu.edu.cn 

十二、监督机制及申诉渠道 

为确保 2023 年“专升本”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开展，我校成立主要

领导负责的“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学校未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

专升本考试的相关培训。考生和家长可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向学校纪委办

公室反映情况或投诉。 

申诉电话：028-87213768 


